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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報告未反映平機會眾多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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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稿
香港人權監察促請平等機會委員會(平機會)，就審計署長報告顯示的過失，以及相關的一些問題（如主席有否架空委員，有否權力買主席的保險），要求平機會主席和委員盡速向公眾解釋交代。人權監察認為鄧爾邦不宜續任主席。
人權監察認為報告尚未全面反映平機會的眾多問題，其中包括資源分配不當：平機會不惜動用鉅額訟費與前僱員打官司，卻嚴苛審批對求助者的法律協助，如拒絕向一名不肯穿裙而被迫辭職的女教師提供法律援助，主次不分；平機會用鉅款做研討會背景佈置和替主席買保險，卻拒絕動用資源早日草擬種族和性別歧視等法例下的《教育實務守則》，亦曾拒絕學校要求就校政措施是否合乎反歧視準則給予意見，並推卻約一半的學校講座邀請，官僚塞責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應予跟進。

人權監察促請平機會盡早召開會議，討論審計報告和相關的問題，全面檢討，並採取有效措施，並著手根治內部管治和財務問題。人權監察批評平機會的會議仍未公開，透明度比警監會更低，黑箱作業，令人失望。
審計報告顯示部分平機會委員出席率偏低，出席率偏低者卻又獲政府再度委任。政府亦要為這些出席問題負責。人權監察要求政府解釋再度委任出席率偏低者的理據。
人權監察認為，平機會應參考《巴黎原則》和外地類似的獨立監察機構的經驗，在充分諮詢政府、公眾和利益尤關者的前提下，制訂服務表現目標和指標，規範和衡量平機會的財務、服務質素和工作成果以及生產力。政府不應藉審計報告，削弱平機會規管和監察政府和權勢的能力和意願，損害其獨立性。政府與平機會就《行政安排備忘錄》的修訂磋商，應即時公開文件，並諮詢公眾。
